
台
中
市
召
會
操
練
禱
研
背
講
進
度
卡
（
2020

年
9

月
7

日
至
9

月
12

日
） 

 
總
題
：
耶
利
米
書
與
耶
利
米
哀
歌
結
晶
讀
經 

 
 

第
八
篇 

耶
利
米
書
中
神
的
經
綸
同
祂
的
分
賜 

9
／
7
週
一  

讀
經
進
度
：
主
日
：
耶
五
二
1

∫

34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週
一
：
哀
一
1

∫

22 

耶
十
七
7

∫

8
：「
信
靠
耶
和
華
，
以
耶
和
華
為
可
信
靠
的
，
那
人
有
福
了
。
他
必
像
樹
栽

於
水
旁
，
沿
河
邊
扎
根
，
炎
熱
來
到
並
不
懼
怕
，
葉
子
仍
必
青
翠
，
在
乾
旱
之
年
毫

無
罣
慮
，
而
且
結
果
不
止
。
」 

壹 

耶
利
米
十
七
章
七
至
八
節
說
，「
信
靠
耶
和
華
，
以
耶
和
華
爲
可
信
靠
的
，
那
人
有
福
了
。

他
必
像
樹
栽
於
水
旁
，
沿
河
邊
扎
根
，
炎
熱
來
到
並
不
懼
怕
，
葉
子
仍
必
青
翠
，
在
乾

旱
之
年
毫
無
罣
慮
，
而
且
結
果
不
止
」： 

 

一、
這
兩
節
經
文
可
用
兩
種
不
同
的
方
式
領
會│

照
着
天
然
的
理
解
，
或
照
着
神
的
經
綸
；

這
兩
節
不
是
說
到
信
靠
神
以
接
受
物
質
的
祝
福
這
樣
膚
淺
的
事
；
事
實
上
，
這
兩
節
乃

是
指
神
藉
着
祂
的
分
賜
完
成
祂
的
經
綸
： 

 
 

1.
這
裏
的
啓
示
乃
是
揭
示
，
按
照
神
的
經
綸
，
信
靠
神
的
人
像
樹
栽
於
水
旁
；
這
表
徵

神
乃
是
活
水
的
泉
源
；
（
二
13
上
；
）
我
們
不
僅
信
靠
神
，
並
且
神
自
己
就
是
我
們

對
祂
的
信
靠
。 

 
 

2.
樹
在
水
旁
，
藉
着
吸
取
水
的
一
切
豐
富
到
它
裏
面
而
生
長
；
這
是
神
分
賜
的
一
幅
圖

畫
；
我
們
這
些
樹
要
接
受
神
聖
的
分
賜
，
就
必
須
吸
取
神
這
活
水
，
分
賜
到
我
們
裏

面
，
成
為
我
們
的
構
成
。 

 

二、
這
裏
的
思
想
與
林
前
三
章
六
節
的
相
同
，
那
裏
保
羅
說
，
「
我
栽
種
了
，
亞
波
羅
澆
灌

了
，
惟
有
神
叫
他
生
長
；
」
澆
灌
是
為
着
樹
的
吸
取
，
而
吸
取
就
是
接
受
神
的
分
賜
： 

 
 

1.
樹
憑
着
神
作
供
應
者
和
供
應
而
生
長
；
供
應
就
是
這
位
供
應
之
神
的
豐
富
，
分
賜
到

我
們
這
些
植
物
裏
面
，
使
我
們
長
成
神
的
度
量
；
至
終
，
植
物
與
神
，
神
與
植
物
，

二
者
乃
是
一
，
有
同
樣
的
元
素
、
素
質
、
構
成
和
樣
子│
西
二
19
。 

 
 

2.
我
們
都
需
要
看
見
，
吸
取
神
作
活
水
，
使
我
們
由
祂
的
元
素
和
素
質
所
構
成
，
並
以

神
的
增
長
而
長
大
，
這
事
意
義
重
大
；
那
裏
缺
少
生
命
的
長
大
，
那
裏
信
徒
的
基
督

徒
生
活
就
會
一
團
糟
，
召
會
生
活
就
會
受
到
破
壞
，
身
體
生
活
就
會
被
毀
壞
。 

 
 

3.
我
們
要
在
生
命
裏
長
大
以
建
造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就
需
要
吸
取
神
，
往
下
扎
根
並
向
上

結
果
；
（
賽
三
七
31
；
）
這
意
思
是
，
我
們
需
要
與
神
有
隱
密
交
通
的
時
間
；
（
太

六
6
，
十
四
22

∫

23
；
）
基
督
徒
的
加
力
，
光
照
，
享
受
安
息
，
喜
樂
，
相
信
，

解
決
難
處
，
勝
過
試
煉
、
試
探
和
艱
難
，
以
及
安
慰
，
都
在
於
他
藉
着
禱
告
和
神
的

話
與
神
祕
密
的
交
通
。
（
但
六
10
，
西
四
2
，
提
後
三
14

∫

17
。
） 

應
用
：
我
們
總
得
找
一
個
地
方
，
與
主
有
個
人
的
交
通
。
若
沒
有
與
主
個
人
的
交
通
時
間
，
就
不
可

能
傳
福
音
，
也
不
可
能
結
果
子
，
更
活
不
下
去
。
即
使
主
耶
穌
都
需
要
花
長
時
間
與
父
同
在
，

何
況
我
們
呢
？ 

9
／
8
週
二 

 

讀
經
進
度
：
哀
二
1

∫

22 
 

耶
十
七
21∫

22
：「…

你
們
要
謹
慎
，
不
要
在
安
息
日
擔
甚
麼
擔
子
，
也
不
要
帶
甚
麼
進
入

耶
路
撒
冷
的
各
門
。
也
不
要
在
安
息
日
從
家
中
擔
甚
麼
擔
子
出
去
；
無
論
何
工
都
不

可
作
，
只
要
分
別
安
息
日
為
聖
，
正
如
我
所
吩
咐
你
們
列
祖
的
。
」 

出
三
一
17
：「…

六
日
之
內
耶
和
華
造
天
地
，
第
七
日
便
安
息
舒
暢
。
」 

貳 

耶
利
米
十
七
章
十
九
至
二
十
七
節
說
到
持
守
神
的
安
息
日
；
持
守
神
安
息
日
的
路
，
就

是
享
受
祂
、
安
息
於
祂
、
並
滿
足
於
祂
這
活
水
的
泉
源—

二
13
： 

 

一、
在
論
到
神
居
所
的
建
造
這
一
長
段
的
記
載
之
後
，
出
埃
及
三
十
一
章
十
二
至
十
七
節
重

申
守
安
息
日
的
誡
命
；
按
照
歌
羅
西
二
章
十
六
至
十
七
節
和
馬
太
十
一
章
二
十
八
至
三

十
節
，
基
督
是
安
息
日
之
安
息
的
實
際│

來
四
7

∫

9
，
賽
三
十
15
上
： 

 
 

1.
倘
若
我
們
只
知
道
如
何
為
主
作
工
，
而
不
曉
得
如
何
與
祂
一
同
安
息
，
我
們
就
違
背

了
神
聖
的
原
則
： 

 
 
 

a.
神
在
第
七
日
安
息
了
，
因
為
祂
完
成
了
祂
的
工
，
並
且
滿
足
了
；
神
的
榮
耀
得
着

彰
顯
，
因
為
人
有
了
祂
的
形
像
，
祂
的
權
柄
也
卽
將
施
行
，
以
征
服
祂
的
仇
敵
撒

但
；
只
要
人
彰
顯
神
並
對
付
神
的
仇
敵
，
神
就
得
着
滿
足
而
能
安
息│

創
一
26
，

31
，
二
1

∫

2
。 

 
 
 

b.
後
來
第
七
日
蒙
記
念
為
安
息
日
；
（
出
二
十
8

∫

11
；
）
神
的
第
七
日
乃
是
人

的
第
一
日
；
人
被
造
後
，
並
不
是
加
入
神
的
工
作
，
乃
是
進
入
神
的
安
息
。 

 
 

2.
人
受
造
首
先
不
是
為
了
作
工
，
乃
是
以
神
為
滿
足
，
並
與
神
一
同
安
息
；
對
神
而
言
，

是
作
工
而
安
息
，
對
人
而
言
，
是
安
息
而
作
工
；
我
們
對
神
有
完
滿
的
享
受
以
後
，

就
能
與
祂
同
工
，
這
乃
是
一
個
神
聖
的
原
則│

參
太
十
一
28

∫

30
： 

 
 
 

a.
如
果
我
們
不
曉
得
如
何
享
受
神
自
己
，
以
及
如
何
被
神
充
滿
，
我
們
就
不
曉
得
如

何
與
祂
同
工
，
並
在
神
聖
的
工
作
上
與
祂
成
為
一
；
人
乃
是
享
受
神
在
祂
的
工
作

上
所
已
經
成
就
的
。 

 
 
 

b.
五
旬
節
那
天
門
徒
被
那
靈
充
滿
，
意
卽
他
們
是
充
滿
了
對
基
督
這
屬
天
之
酒
的
享

受
；
他
們
惟
有
被
這
種
享
受
充
滿
以
後
，
纔
開
始
與
神
是
一
而
與
神
同
工│

徒
二

4
上
，
12

∫

14
。 

應
用
：
當
我
們
參
加
週
二
禱
告
聚
會
，
我
們
需
要
接
受
神
作
我
們
的
享
受
，
飲
於
祂
這
活
水
的
泉
源
，

並
停
下
我
們
的
工
作
，
而
接
受
神
為
我
們
所
已
經
作
的
。
這
就
是
安
息
。 

9
／
9
週
三 

 

讀
經
進
度
：
哀
三
1

∫

39 

出
三
一
13
：「…

你
們
務
要
守
我
的
安
息
日
；
因
為
這
是
我
與
你
們
之
間
世
世
代
代
的
記
號
，

使
你
們
知
道
我
是
把
你
們
分
別
為
聖
的
耶
和
華
。
」 

出
三
一
17
：「
這
是
我
與
以
色
列
人
之
間
永
遠
的
記
號
；
因
為
六
日
之
內
耶
和
華
造
天
地
，
第

七
日
便
安
息
舒
暢
。
」 

 

二、
我
們
這
些
神
的
子
民
必
須
帶
着
一
個
記
號
，
就
是
我
們
與
神
一
同
安
息
，
享
受
神
，
並
且
先

被
神
充
滿
，
然
後
與
充
滿
我
們
的
那
一
位
同
工
；
此
外
，
我
們
不
僅
是
與
神
同
工
，
更
是
與

神
是
一
而
作
工
，
有
祂
作
我
們
作
工
的
力
量
和
勞
苦
的
能
力│

出
三
一
13
，
17
。 

 

三、
在
召
會
生
活
中
，
我
們
也
許
作
了
許
多
事
情
，
而
沒
有
先
享
受
主
，
沒
有
與
主
是
一
而

事
奉
；
這
樣
的
事
奉
導
致
屬
靈
的
死
亡
，
也
失
去
身
體
的
交
通│

14

∫

15
節
。 

 

四、
主
建
造
召
會
的
工
作
應
當
開
始
於
對
神
的
享
受
，
這
指
明
我
們
為
神
作
工
，
不
是
憑
着

自
己
的
力
量
，
乃
是
藉
着
享
受
祂
並
與
祂
是
一
；
這
就
是
以
基
督
作
我
們
靈
中
內
裏
的

安
息
而
持
守
安
息
日
的
原
則│

林
前
三
9
，
十
五
58
，
十
六
10
，
林
後
六
1
上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可
以
常
向
主
禱
告
：
主
，
你
作
我
的
力
量
，
作
我
的
能
力
。
如
果
不
是
你
，
我
沒
有
力

量
，
我
就
沒
有
能
力
。
我
們
身
上
總
該
有
一
種
記
號
，
我
們
的
主
是
我
們
的
力
量
、
能
力
和

一
切
。 

9
／
10
週
四 

 

讀
經
進
度
：
哀
三
40

∫

66 

耶
三
一
31∫

32
：「
耶
和
華
說
，
日
子
將
到
，
我
要
與
以
色
列
家
和
猶
大
家
，
另
立
新
約
，

不
像
我
拉
着
他
們
祖
宗
的
手
，
領
他
們
出
埃
及
地
的
時
候
，
與
他
們
所
立
的
約
；
我

雖
是
他
們
的
丈
夫
，
他
們
卻
背
了
我
的
約
；
這
是
耶
和
華
說
的
。
」 

叁 

耶
利
米
書
是
全
本
聖
經
的
摘
要
；
耶
利
米
的
豫
言
指
明
惟
有
基
督
能
完
成
神
的
經
綸
，

並
且
惟
有
基
督
能
回
應
神
在
祂
經
綸
裏
的
要
求
；
耶
利
米
所
描
繪
的
圖
畫
表
明
我
們
算

不
得
甚
麼
，
基
督
對
我
們
纔
是
一
切
： 

 

一、
耶
利
米
說
到
基
督
在
完
成
神
的
經
綸
上
，
是
我
們
的
公
義
和
我
們
的
救
贖
，
（
二
三
5

∫

6
，
）
說
到
神
是
活
水
的
泉
源
，
（
二
13
，
）
說
到
基
督
是
我
們
的
食
物
，
（
十
五
16
，
）

又
說
到
基
督
是
新
約
及
其
一
切
福
分
的
實
際
（
三
一
31

∫

34
，
來
八
8

∫
12
）
： 

 
 

1.
一
面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新
約
是
神
的
經
綸
的
同
義
辭
，
是
神
經
綸
的
內
容
和
實
質│

耶
三
一
31

∫

34
，
伯
十
13
，
參
弗
三
9
： 

 
 
 

a.
新
約
的
一
切
主
要
項
目
乃
是
神
的
經
綸
以
及
祂
包
含
法
理
救
贖
和
生
機
拯
救
之
分

賜
的
內
容
，
為
要
使
我
們
成
為
神
，
以
建
造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終
極
完
成
於
新
耶
路

撒
冷
。 

 
 
 

b.
使
徒
們
的
執
事
乃
是
為
着
神
新
約
的
經
綸
；
這
職
事
乃
是
以
神
的
經
綸
為
中
心
的

新
約
職
事│

提
前
一
3

∫

4
，
參
林
後
三
3
，
6
。 

 
 

2.
另
一
面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新
約
是
神
成
就
或
完
成
神
經
綸
的
路
；
哥
林
多
後
書
啓
示
，

新
約
的
職
事
乃
是
為
着
完
成
神
永
遠
的
經
綸│

二
12

∫
四
1
。 

 

二、
基
督
是
新
遺
命
（
新
約
）
的
實
際
，
也
就
是
神
一
切
所
是
，
以
及
神
所
給
我
們
之
一
切

的
實
際
；
所
以
，
基
督
就
是
新
遺
命
： 

 
 

1.
遺
贈
有
許
多
，
但
這
許
多
的
遺
贈
實
際
上
乃
是
一
個
人
位
，
就
是
那
是
靈
的
基
督—

賽
四
二
6
，
四
九
8
，
耶
三
一
31∫

34
，
來
八
8∫

12
，
約
二
十
22
，
弗
三
8
。 

 
 

2.
主
在
這
新
遺
命
裏
所
遺
贈
給
我
們
的
，
乃
是
取
用
不
盡
的
，
這
些
都
要
藉
着
那
靈
給

我
們
經
歷
並
享
受
，
直
到
永
遠—

來
九
15
。 

應
用
：
基
督
是
中
心
與
普
及
，
作
新
約
的
實
際
。
我
們
不
僅
有
新
約
的
項
目
在
我
們
的
心
思
裏
，
更

有
這
約
的
實
際
，
就
是
基
督
，
在
我
們
的
靈
裏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需
要
操
練
靈
來
取
用
經
歷
、

享
受
新
約
一
切
的
豐
富
。 

9
／
11
週
五 

 

讀
經
進
度
：
哀
四
1

∫

22 
 

耶
三
一
33∫

34
：「…

我
與
以
色
列
家
所
立
的
約
，
乃
是
這
樣
：
我
要
將
我
的
律
法
放
在
他

們
裏
面
，
寫
在
他
們
心
上
；
我
要
作
他
們
的
神
，
他
們
要
作
我
的
子
民
。…

因
為
他

們
從
最
小
的
到
至
大
的
，
都
必
認
識
我
，
因
為
我
要
赦
免
他
們
的
罪
孽
，
不
再
記
念

他
們
的
罪
；
這
是
耶
和
華
說
的
。
」 

 
 

3.
我
們
需
要
走
我
們
先
祖
所
行
的
古
道
，
行
在
以
神
的
經
綸
爲
中
心
之
新
約
的
路
上
，

就
是
引
到
生
命
的
路
上
；
小
路
是
撒
但
詭
計
的
路
，
照
着
他
詭
詐
的
詭
計
而
引
到
敗

壞
；
行
小
路
乃
是
往
下
走
，
但
行
古
道
，
就
是
行
修
築
的
路
，
乃
是
往
上
行—

耶
十

八
15
，
參
太
七
13∫

14
。 

 
 

4.
在
新
約
，
就
是
永
遠
的
約
裏
，
神
賜
給
我
們
一
個
心
和
一
條
路
；（
耶
三
二
39∫

41
；
）

一
個
心
就
是
要
愛
神
、
尋
求
神
、
活
神
、
並
被
神
構
成
，
使
我
們
成
爲
祂
的
彰
顯
；

一
條
路
就
是
三
一
神
自
己
作
爲
內
裏
生
命
的
律
連
同
其
神
聖
的
性
能
；
（
三
一
33∫

34
；
）
這
一
個
心
和
一
條
路
就
是
同
心
合
意
。
（
徒
一
14
，
二
46
，
四
24
，
羅
十

五
6
。
） 

 

三、
基
督
是
在
諸
天
之
上
坐
寶
座
的
升
天
者
，
如
今
在
執
行
新
約
，
就
是
祂
遺
贈
給
我
們
作

遺
命
的
，
並
在
爲
我
們
代
求
，
且
供
應
我
們
，
使
我
們
能
認
識
、
經
歷
、
並
享
受
包
含

在
新
遺
命
中
的
一
切
遺
贈—

來
十
二
2
，
七
25
，
八
1∫

2
： 

 
 

1.
新
遺
命
，
新
約
，
遺
囑
，
因
基
督
的
死
已
經
得
以
生
效
，
且
由
復
活
並
升
天
的
基
督

執
行
並
實
施
。 

 
 

2.
新
約
已
經
作
爲
新
遺
命
遺
贈
給
我
們
，
現
今
基
督
在
祂
天
上
職
事
奧
祕
的
範
圍
裏
，

正
在
執
行
祂
所
遺
贈
的
。 

 
 

3.
基
督
現
今
在
諸
天
之
上
是
活
的
、
神
聖
的
、
並
有
能
力
的
；
祂
能
在
每
一
細
節
上
執

行
新
遺
命
，
新
約
，
使
其
中
所
包
含
的
每
項
遺
贈
對
我
們
成
爲
便
利
、
實
際
的
： 

 
 
 

a.
作
爲
神
聖
的
大
祭
司
，
基
督
藉
着
爲
我
們
代
求
執
行
新
約
，
爲
我
們
禱
告
，
好
使

我
們
被
帶
進
新
約
的
實
際
裏—

七
25
。 

 
 
 

b.
作
爲
新
約
的
中
保
、
執
行
者
，
基
督
在
祂
天
上
的
職
事
裏
正
在
執
行
新
遺
命
，
並

在
我
們
裏
面
實
施
其
中
的
每
一
項
遺
贈—

八
6
，
九
15
，
十
二
24
。 

 
 
 

c.
作
爲
新
約
的
保
證
，
基
督
是
其
中
一
切
都
必
成
就
的
憑
質
；
祂
擔
保
並
保
證
新
遺

命
的
功
效—

七
22
。 

 
 
 

d.
作
爲
真
帳
幕
（
天
上
帳
幕
）
的
執
事
，
基
督
用
新
遺
命
的
遺
贈
、
福
分
服
事
我
們
，

使
新
約
的
事
實
在
我
們
的
經
歷
中
有
效—

八
2
。 

 
 
 

e.
作
爲
羣
羊
的
大
牧
人
，
基
督
藉
着
祂
的
牧
養
，
按
照
神
的
永
約
，
終
極
完
成
新
耶

路
撒
冷—

十
三
20
。 

應
用
：
基
督
是
屬
天
的
執
事
，
把
天
、
生
命
和
能
力
供
應
到
我
們
裏
面
，
使
我
們
在
地
上
能
過
屬
天

的
生
活
。
這
不
是
僅
僅
救
我
們
脫
離
一
切
消
極
的
事
，
更
是
以
神
聖
生
命
的
屬
天
供
應
，
不

住
的
扶
持
我
們
。 

9
／
12
週
六 

 

讀
經
進
度
：
哀
五
1

∫

22 

來
四
16
：「
所
以
我
們
只
管
坦
然
無
懼
的
來
到
施
恩
的
寶
座
前
，
為
要
受
憐
憫
，
得
恩
典
，

作
應
時
的
幫
助
。
」 

 

七
25
：「…

那
藉
着
祂
來
到
神
面
前
的
人
，
祂
都
能
拯
救
到
底
；
因
為
祂
是
長
遠
活
着
，

為
他
們
代
求
。
」 

 

十
22
：「…

就
當
存
着
真
誠
的
心
，
以
十
分
確
信
的
信
，
前
來
進
入
至
聖
所
。
」 

 

四、
我
們
若
要
接
受
新
約
中
一
切
福
分
的
應
用
，
就
必
須
是
對
基
督
天
上
職
事
有
回
應
的

人—

十
二
1∫

2
，
西
三
1
： 

 
 

1.
基
督
在
諸
天
之
上
的
職
事
執
行
新
約
，
需
要
我
們
的
回
應—

來
七
25
，
四
16
，
十

19
，
22
： 

 
 
 

a.
歷
世
紀
以
來
，
基
督
一
直
想
要
得
着
一
班
人
，
來
回
應
祂
在
天
上
的
職
事
，
卻
沒

有
完
全
成
功
。 

 
 
 

b.
靠
着
主
的
憐
憫
和
恩
典
，
今
天
在
地
上
有
一
班
在
主
恢
復
裏
的
人
，
回
應
基
督
天

上
的
職
事
。 

 
 
 

c.
當
元
首
在
天
上
爲
我
們
代
求
，
並
供
應
我
們
時
，
我
們
作
爲
基
督
的
身
體
，
就
在

地
上
回
應
基
督
天
上
的
職
事
，
配
合
並
反
映
祂
執
行
新
約
時
所
作
的—
弗
一
22∫

23
，
四
15∫

16
，
徒
六
4
。 

 
 

2.
我
們
的
眼
必
須
被
開
啓
，
看
見
新
遺
命
，
新
約
，
遺
囑
，
及
其
一
切
遺
贈
的
屬
天
異

象—

弗
一
17∫

18
，
徒
二
六
18∫

19
： 

 
 
 

a.
父
應
許
了
一
切
，
主
耶
穌
成
就
了
這
一
切
；
如
今
這
一
切
已
成
的
事
實
，
都
列
在

遺
囑
裏
，
成
爲
給
我
們
的
遺
贈—

路
二
二
20
，
來
九
16∫

17
。 

 
 
 

b.
我
們
若
有
屬
天
的
異
象
，
看
見
神
一
切
的
福
分
都
是
遺
囑
裏
的
遺
贈
，
我
們
禱
告

時
就
不
會
像
可
憐
的
乞
丐
，
乃
是
榮
耀
的
承
受
人
，
憑
信
領
受
這
些
遺
贈—

羅
八

17
，
弗
三
6
，
來
六
17
，
一
14
。 

 
 
 

c.
我
們
對
新
遺
命
（
新
約
）
若
有
屬
天
的
看
見
，
我
們
的
觀
念
就
會
改
變
，
我
們
會

有
徹
底
的
大
改
變
，
並
且
會
癲
狂
的
讚
美
主—

林
後
五
13
，
啓
五
6∫

13
。 

 

五、
我
們
需
要
新
約
全
部
二
十
七
卷
書
，
來
說
明
耶
利
米
三
十
一
章
三
十
一
至
三
十
四
節
： 

 
 

1.
我
們
若
在
整
本
新
約
的
光
中
領
會
這
一
段
，
就
會
看
見
在
這
新
約
裏
有
召
會
、
神
的

國
、
神
的
家
人
、
神
的
家
（
就
是
神
在
我
們
靈
裏
的
居
所
）
、
新
人
、
和
基
督
的
身

體
，
作
經
過
過
程
並
終
極
完
成
之
三
一
神
的
豐
滿
。 

 
 

2.
至
終
，
這
新
約
要
帶
進
千
年
國
，
並
要
終
極
完
成
的
帶
進
新
天
新
地
裏
的
新
耶
路
撒

冷
，
直
到
永
遠
。 

應
用
：
我
們
該
照
著
這
靈
行
事
、
生
活
並
為
人
。
有
時
我
們
會
笑
，
但
我
們
若
笑
得
太
過
，
就
會
從

靈
裏
出
去
。
…
一
陣
子
之
後
，
我
們
可
能
安
靜
下
來
，
並
到
臥
室
去
禱
告
：「
主
阿
，
赦
免

我
，
我
笑
得
太
過
了
。
我
要
回
到
我
的
靈
裏
與
你
同
在
。
」
我
們
需
要
不
斷
的
留
在
靈
裏
。 

詩
歌
：
詩
歌
補
充
本
第
四
四
五
首 

新
約
執
事
耶
穌
基
督  

第
（
一
、
二
、
六
節
） 

 
 

一、
耶
穌
基
督
已
登
寶
座
，
我
們
與
祂
同
坐
； 

 
 

 
 

世
界
、
撒
但
、
罪
、
己
脫
落
，
不
能
再
將
我
迫
！ 

 
 

 
 

基
督
一
次
永
遠
受
死
，
救
贖
大
工
完
成
； 

 
 

 
 

可
憐
罪
奴
得
新
地
位
，
與
祂
同
命
共
榮
。 

 
 

二、
歡
然
安
居
活
神
家
中│

榮
耀
召
會
生
活
； 

 
 

 
 

坦
然
昂
首
進
至
聖
所
，
不
再
下
沉
、
退
縮
！ 

 
 

 
 

魂
的
曠
野
不
再
留
戀
，
聖
所
已
在
身
後
； 

 
 

 
 

至
聖
之
處
永
遠
住
留
，
全
人
被
神
浸
透
。 

 
 

六、
惟
願
棄
絕
老
舊
觀
念
，
取
用
遺
贈
豐
富
； 

 
 

 
 

主
說
「
成
了
」，
我
們
享
用
，
天
天
讚
美
不
住
！ 

 
 

 
 

聽
大
祭
司
幔
內
呼
召│

「
前
進
！
」
直
到
路
終│

 
 

 
 

 

直
至
達
成
終
極
目
標
，
榮
耀
聖
城
撒
冷
！ 


